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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建議進行場外上市公司股份購回 

進一步公佈 

 

茲提述有關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發出的公佈 (「上一則公佈」)。除非

另有所指，本公佈內所用的詞彙與上一則公佈內的詞彙具有相關涵義。 

 

股份購回將根據經修訂買賣協議進行，因此股份購回屬於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

則項下的獲豁免股份回購，而股份購回無須經執行人員批准。有見及此，就獲執行人員

批准及取得至少四分之三獨立股東投票贊成股份購回的先決條件已不再適用。 

 

但是，由於股份購回仍然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本公司仍然須要寄發通函以及

以普通決議方式取得獨立股東 (即獨立於賣方、擔保人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且與彼等概

無關連的股東) 的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邱偉隆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合共有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吉可為先生、邱偉隆先生及馬

超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邱劍陽先生；另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杜成泉先生、 

鍾育麟先生及張榮平先生。 

 


